
附件 1： 

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（境）办理流程 
 

出国 赴港澳 赴台 

校内公示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
 

出访人提交申请  

经费项目负责人审核 

所在单位正职负责人审核（学院需要书记、院长同

时审核）。 中层干部需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审批 

财务报销 

国际处审核  
 

经费项目管理部门审核非学术类出访任务或

使用非竞争性经费的学术类出访任务 
 

中层副职及以下人员，

分管外事校领导审批  
 

国际处出具批件  
 

报送省外办，办理因公

护照及签证 
 

领取证件，执行公务。中层干部需报组织部备案 

出访返回后 7 天内归还证

件，完成出访总结公示 

中层正职及以上人员，党委

书记、校长审批  
 

国际处出具批件 
 

报送省港澳办，办理

因公通行证及签注 
 

报送省台办，出具赴

台批件  
 

出访人自行到广东省公

安厅出入境大厅办理赴

台通行证及签注 
 

财务处审核出访财务预算 
 


